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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7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2015-020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南京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5.96％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将持有的南京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租赁”）25.96%股权以

评估值 13,030.00 万元人民币对价转让给江苏广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电创投”）；双方约定标的股权对应享有的南京租赁未分配利润部分，交割日

前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归本公司享有，交割日后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归广电创投享

有；南京租赁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确认的所有未分配利润，在股权转让协

议签订后一周内，由南京租赁实施分配；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最终交割日期间实

现的未分配利润，待股权交割完成后进行审计确认，再由南京租赁实施分配；转

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南京租赁的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和南京租赁股东会分红决议测算，本次

交易完成后，将影响公司 2015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约 1,661.23 万元。 

一、交易概述 

公司将持有的南京租赁 25.96%股权以评估值 13,030.00万元人民币对价转让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给广电创投；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南京租赁的股权。双方约定标的股权对

应享有的南京租赁未分配利润部分，交割日前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归本公司享有，

交割日后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归广电创投享有；南京租赁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确认的所有未分配利润，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一周内，由南京租赁实施分配；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最终交割日期间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待股权交割完成后进行

审计确认，并由南京租赁实施分配。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出具的 2014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南京租赁 25.96%

股权账面值为 13,433.40 万元；根据南京租赁股东会分红决议，本次交易公司将

收到南京租赁现金分红款 2,064.63 万元，故本次交易南京租赁 25.96%股权账面

值为 11,368.77 万元，溢价率为 14.61%。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已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双方签署生效。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江苏广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住所：南京市；法定代表人：黄信；

注册资本：2.8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服务，创业管理服务；独资股东：江苏

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 

2、广电创投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 

3、经江苏利安达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永诚会审字[2015]174 号《审

计报告》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电创投的资产总额为 43,383.21 万元，

资产净额为 42,808.35 万元；2014 年度营业收入 0 元、投资收益 2,252.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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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705.58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南京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住所：南京市；法定代表

人：费红日；注册资本：2,600 万美元；成立时间：1989 年 3 月 29 日；经营范

围：许可经营项目：（一）融资性租赁业务：经营国内外各种先进适用的机械、

设备、电器、交通运输工具（不包括进口载人汽车）、仪器等物品的直接融资租

赁、转租赁、回租和租赁物的残值处理；（二）根据用户的委托，按照租赁合同

直接从国内外购买租赁所需的技术和设备；（三）对租赁业务实行担保和咨询。

一般经营项目：无。 

2、南京租赁股权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675 25.96 

江苏联威投资有限公司 600 23.08 

九龙实业有限公司 535 20.58 

江苏广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 15.38 

香港博腾国际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390 15 

合  计 2,600 100 

3、南京租赁主要财务指标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南京租赁 201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5）第 02177 号《审计报告》，南京租赁主要财务指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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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科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72,464,148.01 2,307,390,868.31 

负债总额 1,203,290,151.89 2,082,185,005.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69,173,996.12 225,205,863.23 

 

科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35,891,655.88   188,856,789.96  

净利润  43,968,132.89   60,314,312.39  

4、南京租赁评估情况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华

评报字[2015]第 147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拟转让的南京租赁 25.96%股权的市场价值为 13,030 万元。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具体情况：（1）评估目的：为本公司拟转

让的南京租赁 25.96%股权于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价值提供价值参考；（2）评估

对象：评估基准日时南京租赁 25.96%股权的市场价值；（3）评估范围：南京租

赁在评估基准日表内外资产和负债；（4）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5）

评估方法：收益法；（6）评估结论：南京租赁于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时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26,917.40 万元，评估值 50,200.00 万元，评估增值

23,282.60 万元，增值率 86.50%；本公司拟转让的南京租赁 25.96%股权于评估基

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时的市场价值为 13,030.00 万元。 

5、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江

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认的价值作为成交价格，交易价格公允客观。 

6、权属状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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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的南京租赁 25.96%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甲方（转让方）：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江苏广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 

1、南京租赁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 2600 万美元。本次股权转让前，甲方对南京租赁出资人民币 675 万

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5.96%。 

2、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南京租赁 25.96%的股权（675 万美元出资额），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转让予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南京租赁 25.96%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价格及付款方式 

1、双方同意上述南京租赁 25.96%股权转让价格为 13,030 万元。 

2、乙方同意在签署本协议后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上述股权

转让款给甲方。 

（三）特别约定 

双方约定标的股权对应享有的南京租赁未分配利润部分，交割日前实现的未

分配利润归甲方享有，交割日后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归乙方享有。 

根据南京租赁股东会决议，南京租赁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下：南京租赁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确认的所有未分配利润，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周内，由南京租

赁实施分配；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最终交割日期间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待股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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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完成后即进行审计确认，并由南京租赁实施分配。 

（四）广电创投作为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优良

的资本实力、商业信誉和履约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广电创投的支付能力优良，

本次交易没有风险。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将进一步优化资产布局，提高资产流动性。 

根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和南京租赁股东会分红决议测算，上述交

易事项完成后，将影响公司 2015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约 1,661.23 万元。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南京租赁的股权。 

3、2013 年上半年，公司根据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向南京租赁发放了 3

年期总额度为 7.3 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南京租赁于 2014 年提前向本公司偿

还委托贷款本金合计 54,828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向南京租赁发放的委托

贷款本金余额为 18,172 万元。 

经过与南京租赁的友好协商，本公司已与南京租赁签订了相关《提前还款协

议》，协议约定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后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一

次性向本公司偿还上述委托贷款本金 18,172 万元人民币及其利息。 

六、上网公告附件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华评报字[2015]第 147 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 


